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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标作用的日益增

强， “恶意抢注” 商标的情

况也越来越多， 即以获利等

为目的、 用不正当手段抢先

注册他人在该领域或其他相

关领域中已经使用并有一定

影响的商标、 域名或商号等

权利的行为。

《商标法》 规定： “不

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

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

商标。”

目前 “恶意抢注” 行为

最大的特点是： 傍名牌现象

比较多 。 因为 “恶意抢注 ”

的目的， 就是要傍一些有知

名度但是没有在某些品类上

注册的品牌， 从而达到傍名

牌、 搭便车获利的目的， 有

些商家还会傍国际名牌。

从 “抢注” 的起因来看，

一方面， 抢注人可能存在某

些恶意。

比如， 抢注人从某些途

径知道某商标小有名气， 但

还没有注册 ， 便抢先注册 ，

并没有使用目的。

从另一方面看， 商标的

使用人没有商标保护意识也

是导致 “恶意抢注” 的成因。

权利人或者相关权益人应该

积极注册已经使用或者准备

使用的商标， 而不应怠于注

册商标。

恶意抢注主要有以下三

个方面的危害： 第一， 占用

他人的商标资源； 第二， 侵

犯他人的商标性利益； 第三，

有可能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因为有 “恶意抢注”， 有

的企业会去注册一些防御性

商标， 主要是为了扩大基础

商标保护的范围， 也为将来

在其他业务方向、 商品品类

上使用做准备， 同时还能防

止在其他品类上被别人抢注。

即使注册了防御性商标，

公司也可能不去做这方面的

业务， 但先注册一个防御性

商标可以防止以后被别人注

册， 这就是 “防御” 的目的。

那么， 法律该如何遏制

“恶意抢注” 行为呢？

首先， 可以采用注册制和

使用制相结合的标准。

凡是在商标领域采取注册

制的国家， 都可能发生 “恶意

抢注” 的情况， 也都有许多商

标注册了但不用。

而很多国家比如美国， 实

行的是商标使用制度， 即只有

实际使用了商标才能获得相关

权利。

我们的法律以及司法政策

也不妨借鉴使用制， 让注册制

和使用制相结合， 这样才能很

好地遏制 “恶意抢注” 的行为。

其次， 要更好地发挥 “诚

信条款” 的作用。

我国现行商标制度当中加

入了诚信条款， 即 2013 年修改

《商标法》 加入的新条款， 这个

条款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比

如现在我们在处理商标案件时

经常会用 “恶意压倒一切” 这

句话。

假如一个案件中， 商标是

“恶意抢注” 取得的， 那该商标

被判无效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在目前不修改商标法律的

情况下， 司法机关会考虑诚实

信用和是否存在恶意的问题。

在商标注册制下， 在先注

册的商标都可以对抗在后的商

标注册。 因此在注册商标的时

候， 要查询之前有没有相同或

近似的商标， 但不可能毫无遗

漏。 若存在抢注行为， 只能是

注册之后再去申请无效宣告。

最后， 笔者还想谈谈所谓

“职业商标抢注人”。

“职业抢注人” 抢注商标

的行为很多情况下并不构成

《商标法》 上的 “恶意抢注”。

职业抢注人往往喜欢蹭热

点、 傍名人， 只是觉得注册了

将来会有市场， 目的是转卖获

利 。 比如某句网络用语火了 ，

职业抢注人就会赶紧去注册为

商标， 期望注册了之后能够卖

出去获利。

“商标贩子”的存在当然是

《商标法》并不鼓励的，甚至是要

想办法禁止的，只是因为这种行

为难以认定为违法， “职业抢

注人” 也就很难彻底禁止。

浅析商标的恶意抢注
□北京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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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恶意抢

注” 行为最大的特

点是： 傍名牌现象
比较多。 因为 “恶

意抢注 ” 的目的 ，

就是要傍一些有知

名度但是没有在某

些品类上注册的品
牌， 从而达到傍名

牌、 搭便车获利的
目的， 有些商家还

会傍国际名牌。

带薪年休假是国家为保障

劳动者休息权而实行的制度 ，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规定：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 年休假 5 天； 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 年休假 10 天；

已满 20 年的 ， 年休假 15 天 。

国家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不计

入年休假的假期。” 该条例第五

条还规定： “对职工应休未休

的年休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

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

年休假工资报酬。”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第十条也规定： “用

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

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

于应休年休假天数， 应当在本

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

天数 ， 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 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

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而在实践中， 有些用人单

位规定的带薪年休假天数高于

法定天数， 超出部分属于用人

单位给予劳动者的福利年休假。

如前所述， 法定带薪年休

假未休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折算工资报酬， 那么，

在福利年休假未休满的情况下，

劳动者是否有权按照法定带薪

年休假的标准来主张折算工资

报酬呢？

首先， 我们分析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有约定或者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有规定的情形。

我们认为， 用人单位的福

利年休假不属于劳动基准法的

范畴， 应尊重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之间的约定。 《企业职工带

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十三条

规定： “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

约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规定的年休假天数、 未休年休

假工资报酬高于法定标准的 ，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约定或

者规定执行。”

据此， 对于超过法定年休

假的福利年休假， 应当按照劳

动合同、 集体合同的约定或者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来执

行。 具体来说， 对于未休的福

利年休假， 既可以约定或规定

无须支付折算工资报酬， 也可

以约定或规定按照正常工资报

酬的 100%支付， 还可以约定或

规定按照未休法定年休假的标

准来执行。

对于福利年休假，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双方的约定或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很重要 ，

这是劳动者是否有权就未休福

利年休假主张折算工资报酬的

直接依据。

其次， 我们来分析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没有约定的或者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没有规定的情形。

在没有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

的约定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

的前提下， 如果劳动者就其未休

的福利年休假主张 300%的工资报

酬， 我们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对此 ， 司法实践中也已有案例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 （2018）

沪民申 2799 号阙某某劳动合同纠

纷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中认为 ：

“对于朝霆公司 《员工手册》 规定

了员工另外每年享有 7 天福利假

及 1 天生日假， 并未就该假期折

现工资进行约定。 朝霆公司愿意

按阙某某日工资收入的 1 倍支付

阙某某 2017 年 7 天福利假及 1 天

生日假的报酬， 不违反法律禁止

性规定。”

有些用人单位在规章制度中

未区分法定带薪年休假和福利年

休假而笼统地规定 “员工享有年

休假×天”， 这就容易引发争议。

我们认为， 当规章制度中没有区

分法定带薪年休假和福利年休假

而是笼统规定了年休假天数时 ，

如果还规定了应休未休的年休假

补偿按国家规定执行， 那么在这

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就应当就劳动

者未休的部分按照 300%来支付工

资报酬。

另外， 如用人单位未在规章

制度中明确规定法定带薪年休假

和福利年休假的使用顺序也会引

发一些争议。 比如存在这种情况：

张某的法定带薪年休假为 10 天、

福利年休假为 5 天， 张某上年度

共休了 9 天的年休假， 但休假时

并未明确休的是法定带薪年休假

还是福利年休假， 公司规章制度

也没有明确规定两种年休假的使

用顺序。 张某主张其先休的是福

利年休假， 因此要求公司支付 6

天未休法定带薪年休假的折算工

资报酬。

我们认为， 在此情况下应当

认定先休的是法定带薪年休假 ，

这更符合福利年休假的额外福利

性质。

总之， 对于未休的福利年休

假， 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有约定

或者用人单位规章有规定的， 应

按照约定或规定来执行； 如果没

有约定或规定的， 劳动者无权按

法定带薪年休假的标准主张折算

工资报酬。

为避免争议， 我们建议用人

单位在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或者

规章制度中明确区分法定年休假

和福利年休假， 并规定休假的先

后顺序， 并对应休未休是否支付

折算工资报酬做出明确的规定。

福利年假的补偿问题
□上海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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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用人

单位在劳动合同 、

集体合同或者规章
制度中明确区分法

定年休假和福利年
休假， 并规定休假

的先后顺序， 并对

应休未休是否支付
折算工资报酬做出

明确的规定。 虽然如今人们的法律意识

日益增强， 但对于大多数普通

人来说， 对一些法律概念仍是

一知半解， 比如很多人找律师

要求 “上诉”， 结果听了半天，

实际是想要起诉的意思。

那么， 起诉、 上诉和申诉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起诉有民事、 行政、 刑事

之分， 不同的诉讼请求引起不

同的诉讼程序。 刑事起诉除少

数自诉案件外， 一般都由公诉

机关也就是检察机关提起； 而

民事和行政起诉是民事 （或行

政） 主体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

到了侵犯 、 与他人发生了争

议， 向法院提出请求保护的诉

讼行为 。 起诉要符合起诉条

件， 案件要属于人民法院的管

辖范围。

上诉是民事、 行政当事人

（或刑事被告人） 对第一审判

决、 裁定不服， 在法定上诉期

限之内， 向作出判决裁定法院

的上一级法院提出， 请求启动

第二审程序的行为。 上诉后的

二审可能维持一审、 改判或发

还重审， 二审判决 （调解） 直

接发生法律效力；

申诉是指当事人、 受害人

以及当事人家属或者与案件有

利害关系的其他人， 认为人民

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 裁定、 决定有错误， 向人

民法院或者法律监督机关提出

要求重新处理或纠正的行为。

除此之外， 仲裁立案要求

申请人提供的请求也称为申

诉， 如对劳动争议、 行政处罚

不服也使用申诉这一名词。

总之， 申诉都是因其权益

被侵犯或认为问题处理不公而

不服 ， 要求相关部门重新处

理、 处罚或处分的控告、 申诉

行为。

简单来说， 起诉针对的是

相对一方当事人； 上诉针对的

是一审判决； 而申诉针对的是

已生效法律文书。 诉的对象不

同， 要胜诉的难度也不等。

起诉上诉和申诉

简单来说 ， 起

诉针对的是相对一

方当事人； 上诉针
对的是一审判决 ；

而申诉针对的是已
生效法律文书 。 诉

的对象不同， 要胜

诉的难度也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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